浙江省知识产权局文件


浙知发综〔2009〕15号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关于组织第三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
试点单位总结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各有关试点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第三批全国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总结验收工作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09〕34号）的要求，经研究，现将我省第三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总结验收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总结验收工作
各试点单位应参照《第三批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试点方案》、《企事业单位专利工作管理制度制定指南》和《第三批全国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考核评价表》的要求，加强领导，认真做好总结验收准备工作。

二、成立验收小组　
受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我局负责组织对第三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在浙单位试点的总结验收工作，成立由陈龙根副局长为组长、国家、省及相关市知识产权局和浙江省经贸委等单位派员参加的总结验收小组。　   

三、验收材料准备

各试点单位应按国家有关文件要求，于3月15日前提交试点工作总结、《第三批全国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考核评价表》（自评及相关证明材料）和《第三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情况统计表》，一式二份送我局综合管理处。
四、验收工作安排

（一）3月18日前完成相关总结验收工作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3月19日—28日期间，省总结验收小组分期到各试点单位实地进行验收。

第一期：万向集团（杭州）、浙江三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和贝发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时间为3月18日至20日；第二期：横店集团联宜电机有限公司（金华）、巨化集团（衢州）、万安集团（绍兴），时间为3月25日至27日。

（三）3月31日前，我局将试点单位的试点工作考核评价表、验收意见书、总结报告及试点单位情况统计表统一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
请各有关市知识产权局抓好督促落实，确保全省总结验收工作的顺利完成。

联系人：沈方英      联系电话：0571-87054065

邮箱：shenfangying@zjinfo.gov.cn

特此通知。

附件：1．《关于开展第三批全国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总结验收工作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09〕34号）
2．《第三批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试点方案》
3．《企事业单位专利工作管理制度制定指南》
二○○九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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